
证券代码：601158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8-022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重庆白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过去 12 个月资产收购类关联交易情况：过去 12 月内本公司与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生的资产收购类关联交易累计 8 次，

累计交易金额 13,501 万元（其中收购重庆市黔江排水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于 2018 年 6 月完成协议签订及资产交割，最终交易金额确定

为 7,121 万元，其余资产收购关联交易经审计的金额为 6,380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417,632 万元的 0.95%。除与重

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存在的相关交易外，本公司与其他关联人

不存在资产收购类交易。 

 关联人补偿承诺：无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因白含污水处理厂有一处房屋

超红线，暂无法办理权证，但可以长期无偿使用该土地进行生产经

营。 

 
一、关联交易概述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下称“市排水公司”）拟以人民币



71,133,932.02 元（大写：柒仟壹佰壹拾叁万叁仟玖佰叁拾贰元零贰分）

收购本公司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水务资产公司”）

所持重庆白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下称“目标股权”）。此次

股权收购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发生前，本公司过去 12 月内与水务资产公司

发生的资产收购类关联交易累计 8 次，累计交易金额 13,501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417,632 万元的 0.95%，其中收

购黔江排水股权关联交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发布的《关

于收购重庆市黔江排水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及公司

2017 年年报有关披露内容）已于 2018 年 6 月完成协议签订及资产交

割，最终交易金额确定为 7,121 万元，其余资产收购关联交易经审计

的金额为 6,380 万元。除水务资产公司外，本公司与其他关联人不存

在资产收购类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水务资产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849,160,6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8.52%，系本公司第二大

股东；其同时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德润环境 54.90%的股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信息：  

名称：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99 号 

主要办公地点：渝中区虎踞路 80 号重庆总部城 A 区 11 栋 

法定代表人：李祖伟 

注册资本：606457.148435 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及相关资产经营、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财务顾问，销售矿产品、机电设备。 

实际控制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近三年，水务资产公司实施了“以资本为纽带，由单一水资源向

环境产业发展、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战略转型。2015 年，水

务资产公司以所持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作为出资，引进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和香港新创

建集团组建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以打造多元化环境产业的市场化

投资平台。2016 年，水务资产公司被重庆市政府确定为环境产业股

权类投资集团。2017 年，水务资产公司通过公开转让股权方式引入

战略投资者深圳高速环境有限公司，实现了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股

权的进一步多元化。目前，水务资产公司已形成水资源“三总”平台、

环境产业整合布局平台两大职能。2017 年末资产总额 979.01 亿元，

净资产总额 502.48 亿元，营业收入 96.44 亿元，净利润 24.77 亿元。 

3、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水务资产公司与本公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保持

独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水务资产公司所持重庆白含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下称“白含公司”）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白含公司系水务资产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6 日经重

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分局高新区局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人民

币50万元，法定代表人汪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7588947843X。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朝阳村 400 号。公司所属行业为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经营范围为承接环境治理业务，从事建筑相关

业务。公司主要经营白含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 1.1 万 m3/日）。 

白含公司在最近 12 个月内除本次股权转让资产评估外，不存在

其他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不适用。 

3、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白含公司 2017 年资产总额为 6,563.57 万元，资产净额为 6,283.71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46.59 万元，净利润为 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 0.72 万元，累计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1,355.42 万元，累计

无形资产摊销 14.54 万元，按账龄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0.22 万元。 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对其进行了年报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

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白含公司资产总额为 6,459.63 万元，资产净额

为 6,283.71 万元，营业收入 614.07 万元，净利润为 0，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0。 

4、 本次交易完成后，白含公司将作为本公司全资孙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此外，本公司不存在为白含公司担保、委托其理财、

资金被其占用等情况。 

5、权属状况说明： 

（1）白含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 7 项，其中：无房屋产权证

的 1 项，建筑面积合计为 245.05 m2；有房屋产权证的 6 项，建筑面

积合计为 1,029.60 m2，明细详见下表：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m2） 
评估净值 
（元） 

证载权利

人 
未办证

原因 

1 大门及值班室 36.13  254,110.00 重庆白含

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 

2 综合办公楼 588.25  1,350,070.00 -- 

3 配电房 164.26  1,455,220.00 -- 

4 污泥浓缩脱水机

房及泥棚 245.05  1,286,750.00  注 1 

5 加氯加药间 170.08  579,940.00 重庆白含

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 

6 在线仪表室 7.80  20,090.00 -- 

7 鼓风机房 63.08  126,440.00 -- 

    注 1：污泥浓缩脱水机房及泥棚由于部分建在了成渝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

公司的土地上，导致目前无法办理产权证。根据相关协议，白含公司可以长期无

偿使用该土地进行生产经营。 

（2）白含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一宗，土地使用面积合计为

18,117.80 m2，有土地使用权证，明细详见下表： 

序号 土地名称 土地面积（m2） 评估净值（元） 证载权利人 

1 厂区土地 18,117.80 14,313,060.00 重庆白含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白含公司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白含污水处理厂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为改善梁滩河水质，由重

庆桃花溪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出资建设的污水项目。根据市发改委和九



龙坡区政府相关会议精神，桃花溪公司将白含污水项目无偿划转给白

含公司，由其负责白含污水项目移交后的运营管理，并于 2017 年 3

月取得重庆市国资委批复入账。白含污水处理厂现运营正常，具备正

常生产所必须的批准文件，并自 2012 年 3 月起已由市排水公司代管

经营。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水务资产公司委托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具

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选用资

产基础法对目标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结合实际情

况，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拟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

即按评估值人民币 71,133,932.02 元（大写：柒仟壹佰壹拾叁万叁仟

玖佰叁拾贰元零贰分）作为目标股权转让价格。 

1、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白含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A B C = B - A D=C/A×100% 

流动资产  1 293.35 292.77 -0.58 -0.20 

非流动资产  2 6,046.64 6,876.90 830.26 13.73 

其中：固定资产 3 5,271.80 5,445.60 173.80 3.30 

无形资产 4 774.83 1,431.31 656.48 84.73 

资产总计 5 6,339.99 7,169.67 829.68 13.09 

流动负债  6 56.28 56.28 -  

非流动负债  7 - - -  

负债合计 8 56.28 56.28 -  

净 资 产 9 6,283.71 7,113.39 829.68 13.20 

（四）、重大成本项目的构成情况 

1、流动资产 

白含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存货等四类，账面价值合计为 293.35 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所账面值 277.51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大，



主要是应收运行费。 

2、固定资产 

白含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为建筑物类和设备类资产，建

筑物类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管道和沟槽，账面价值合

计为 4,689.70 万元，设备类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电子办公

设备，账面价值合计为 582.10 万元。建筑物及设备均正常使用和运

行。 

3、无形资产 

白含公司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774.83 万元，

为划拨性质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18,117.80 平方米。评估增

值 656.47 万元，增值率 84.72%，增值主要原因为土地取得成本较低，

土地市价上涨所致。 

4、白含公司主要负债为流动负债，流动负债概况如下： 

白含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负债主要包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两类，

账面价值合计为 56.28 万元。 

（五）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具有

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目标股权

进行评估所确定的资产价值作为本次资产交易价格基础确定，作价公

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

基准日评估确定，并经甲乙双方审核通过的白含公司股权评估净资产

值 71,133,932.02 元（大写：柒仟壹佰壹拾叁万叁仟玖佰叁拾贰元零

贰分）。 

 3、标的转让价款分二次付清。在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目标股权转让价款总金额的 50%；在白含公司全部

资产及相关资料移交乙方、其相关资产权属证明和股权变更登记办理

完毕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标的转让价款总金额的 

50%。 

 4、甲乙双方共同确定资产负债移交日。由双方共同派员组成资

产负债清查盘点及移交工作小组，负责对移交日白含公司资产负债进

行清查盘点并移交。 

 5.、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负债移交日期间白含

公司净资产变动额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6、根据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约定，甲方承诺白含二期项目建成后

将转让给乙方。 

 7、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1）甲乙双方签字盖

章；（2）乙方取得本关联交易事项批准手续；（3）白含污水厂污水处

理量纳入乙方污水处理市级财政结算体系结算。 

 8、在转让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税费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分别由甲

乙双方各自承担。 

（二）已就购买的资产日后无法交付或过户的情况做出适当的保

护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白含污水处理厂项目资产已由市排水公司代管，生产经营主要资

产实际已交付；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将分二



次付清。若甲方未按约定办理完毕相关资产权属证明和股权变更登记，

乙方有权拒绝支付剩余（或相关）款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拟按公允价值收购白含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属公司主

业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根本利益，有利于

公司提高规模产能、巩固公司污水处理业务市场优势地位、增进企业

效益，亦有利于理顺相关资产权属，且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 

2、根据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约定，水务资产公司为项目业主的白

含二期项目（设计生产能力 2 万吨/天，现已建成正在试运行）作为

白含污水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转让给本公司，公司按现行污水结算

价格 2.77 元/吨、30 年经营期测算，考虑污水增值税缴纳及实际承担

的可能情况，不考虑企业所得税、污水结算价格调整和物价变动等因

素，白含污水厂一、二期项目合并后平均年利润约 534 万元，预期内

含报酬率约为 4.5%。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有关手续 

本次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收购重庆白含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已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方董事王世安、

郑如彬、王宏、张展翔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

合理地确定交易价格，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



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关联交易尚需水务资产公司按照国资监管规定及

内部规章制度，完善企业产权转让的有关手续。 
 

七、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水务资产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

项的进展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水务资产公司发生的资产收

购类关联交易中，收购黔江排水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已于 2018 年 6

月完成协议签订及资产交割等工作。该项目不存在业绩下滑和亏损

的情形。 

（二）公司近一个会计年度不存在针对已收购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的情况，并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按期足额支付了相关款项。 

（三）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